
直销柜台交易客户

开放式基金交易业务申请表(机构、理财产品投资者适用)
中银证券提醒您在填写本申请表前请详细阅读本公司所管理的开放式基金最新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

概要、业务规则、产品及业务公告等文件，以及本申请表背面的文字，如涂改，请于涂改处加盖任一预留签章。

1．业务类型（注：请在您需要办理业务类型的“○”内打“√”）

* ○ 认/申购 ○ 赎回 ○ 设置分红方式 ○ 基金转换 ○ 撤单 ○ 转托管

* 业务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2．客户资料

* 基金账户名称

* 证件号码 机构、理财产品请填写营业执照号
* 基金账号或交易

账号

* 经办人姓名 * 经办人证件号码

* 联系电话 传 真

3．认/申购 ○前端收费 ○后端收费 （在后端收费开通前均为前端收费）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认/申购金额（元） 拾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大写

小写

4. 基金赎回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赎回份额（份） 拾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个

大写

小写

○全部赎回 （注：勾选全部赎回时，可不填写上述两行数字）

如遇巨额赎回，未兑现部分的处理方式：○取消赎回○延期赎回（如未选择，默认延期赎回）

注：（由我司填写）本次赎回导致同一交易账户下该基金份额不足该基金合同约定的留存份额，则剩余份额一并赎回，最终赎回份额

5．设置分红方式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现金分红 ○红利再投资

(注：① 本分红方式设置只针对本交易账户下该基金的分红方式变更；② 默认分红方式根据具体基金合同或招募说明书的约定为准。)

6．基金转换

转出基金名称 转入基金名称

转出基金代码 转入基金代码

转出份额（份） 拾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个

大写

小写

如遇巨额转换，未成交部分的处理方式：○取消转换○延期转换（如未选择，默认延期转换）

注：基金转换适用范围和业务规则根据具体基金合同或招募说明书的约定、我司业务公告为准。

7．转托管 ○托管转出 ○托管转入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转出份额 对方网点号(席位号)

申请编号（托管转入时填写）

8．撤单申请

9．客户及销售机构签章 *

撤单申请（除认购外的撤单申请，请在当日交易时间提出，已受理的认购申请不能撤单。）

撤销业务类型：□申购 □赎回 □分红方式选择 □转托管 □产品转换

拟撤单的原申请流水号：



直销柜台交易客户

声明：本申请人确认已详细阅读有关最新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业务规

则等法律文件、相关公告及本表所有内容，并接受上述文件中载明的所有条款，承诺所提交的资

料真实、有效，如有伪造、欺诈，或利用开立的基金账户进行洗钱等活动，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本申请人了解投资贵公司产品具有风险，并已谨慎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了解自身风险承受能

力等级和所投资基金的风险等级，已知晓购买产品的风险等级。如本申请人投资的基金产品与本

申请人的风险承受能力不相匹配，本申请人确认已知悉所投资的基金产品风险超越了本申请人的

风险承受能力级别，并自愿承担该基金产品带来的投资风险。申请人承诺用于投资的资金来源和

用途合法合规，并能够自行承担产品投资风险。本申请书签章以示以上承诺及申请意愿。

* 机构（经办人）签章：

* 机构预留印鉴：

以下由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填写

经办：

复核：

风险提示：中银证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旗下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购买
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中银证券旗下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
绩表现，公司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特定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中银证券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
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投资者提供的各项信息应确保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遗漏或误导，否则，由投资者自行承担由此导致的法律责任，且中银证券有权拒绝向投资者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
务。当投资者所提供的信息发生重要变化时，投资者应及时告知中银证券。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更多提示内容请详阅《证券投
资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知》（http://www.bocifunds.com/touzi/index.html）。

传真交易温馨提示：进行传真交易前需签订《传真交易协议书》。

认/申购、赎回需提供的资料
填妥并加盖预留印鉴或单位公章，及交易授权签字人签字的《开放式基金交易类业务申请书》。若一次进行多笔交易业务，客户以表

格形式列示信息的，需保证信息齐全并与申请表一并用印。

基金交易类业务注意事项
1.认/申购：投资者开户当日可同时提出认购、申购申请；投资者认/申购本基金，采取全额交款方式；投资者需先将认/申购全额款汇
至直销专户，否则以资金实际到账日为有效申请日，业务受理截止时间以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为准，超过截止时间受理的
交易申请自动视为下一交易日的申请。
2.赎回：投资者在直销柜台的交易账户中必须有足够的基金份额，不允许超额赎回。
3.基金转换：投资者在直销柜台的交易账户中必须有足够的可转出基金份额，不允许超额转换。
4.转托管：投资者申请转托管，应提前开立转入销售机构的交易账户。
5.撤单申请：投资者需在申请当日交易时间内提出撤单申请；认购申请不能撤单。
6.直销柜台对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对该申请的确认，最终结果以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为准。

联系方式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直销柜台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 110 号 7 层 邮编：100033
电话：010-66229088 传真：010-66578971
官方网站：http://www.bocifunds.com/

官方直销银行账户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上海市中银大厦支行

账户名称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基金直销专户

银行账户 455970399866

大额行号 104290003791

注：直销银行账户信息若有变动，请以本公司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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